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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題目題目題目  寵物傷人責任誰屬寵物傷人責任誰屬寵物傷人責任誰屬寵物傷人責任誰屬?           

 

讀者甄女士的十歲兒子早前邀請三名同學到家中嬉戲，當時她外出，只有一名家

傭及四名十歲小孩在家。她家中養了一隻三歲、高兩呎唐狗，性格溫純，已定期

打防疫針。當時唐狗是戴上狗帶繫在飯桌下，但沒有套上口罩，其中一名小朋友

在飯廳獨自逗玩唐狗時，被咬傷手部，其他小孩均在客廳，家傭則在廚房。 

 

甄女士指，唐狗除了比較貪玩，之前不曾涉及任何攻擊性的行為，想知道一旦發

生訴訟，她有何抗辯理由。 

 

狗主疏忽可入罪狗主疏忽可入罪狗主疏忽可入罪狗主疏忽可入罪 

由於案情涉及事實的爭議，筆者只能按一般情況分析。普通法的 Scienter 原則，

是指飼養動物的主人若知道該動物有對人類造成傷害的自然行為傾向，他或須承

擔責任及作出賠償。若能證明傷害全是當事人的個人錯失，或是當事人自願承擔

該風險，則動物的主人毋須承擔責任。 

 

由此，受邀的小孩家長是否知道甄女士家中飼養了一隻狗，而他們放心讓孩子到

甄女士家中嬉戲，而又沒有安排監護人在旁，這是否構成 Scienter 原則的自願承

擔風險一項，也值得探討。 

 

另外，甄女士也得留意普通法中疏忽的原則。這是指一隻溫純小狗的主人若容許

狗在某情況下變得衝動或失去常性，對他人造成傷害，主人或須承擔疏忽的責

任。這是一個客觀的原則。 

 

若有一個普通人都會想到在這情況下該狗隻會對他人造成傷害，主人是有責任採

取預防措施，但他沒有這樣做，便構成疏忽。例如主人有否向傭人發出指示，要

求時刻監視狗隻的反應，又或預先替狗隻戴上口罩，甚至是當沒有成年人在旁

時，把狗隻關起，避免與小孩接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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